 乌中政办发〔2023〕24号
　　各苏木镇人民政府、同和太种畜繁育中心、牧洋海牧场有限公司、旗直（驻旗）各有关单位：
　　现将《乌拉特中旗2023年汛期地质灾害防治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乌拉特中旗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4月24日
　　为了有效预防和避免我旗地质灾害的发生，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将防治措施落实到实处，根据《地质灾害防治条例》（国务院令394号），结合我旗实际情况，制定本方案。请各苏木镇（中心、公司）、旗直（驻旗）各有关单位结合工作实际，各负其责，密切配合，形成合力，全面抓好工作落实，确保全旗安全度过汛期。
　　一、2022年度全旗地质灾害情况
　　2022年度汛期全旗降水量较往年偏低，乌拉特中旗自然资源局根据全旗情况，及时制定了《2022年汛期地质灾害防灾方案》，下发了汛期检查通知，并在汛期进行了巡回监督检查。为提高群众防灾和避险意识，我旗和部分重点矿山企业、地质灾害易发区的苏木镇（中心、公司）签订了防灾责任状，明确了责任人。2022年度全旗境内未发生重大地质灾害，汛期各隐患点相对稳定。
　　二、2023年地质灾害趋势预测及重点防范区
　　经对我旗地质环境条件，地质灾害分布特征及乌拉特中旗气象台2023年夏季气候趋势预测，2023年5月1日—9月30日全旗大部地区降水量较往年偏多；预测2023年汛期地质灾害易发区易发生崩塌、地面塌陷、泥石流等地质灾害。2023年我旗实施的S39公路、省道215、水利水电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及露天开采矿山项目应特别注意防范人为活动引发的地质灾害。地质灾害可能发生的主要区段及重点防范区如下：
　　1.重点防治区。主要分布在狼山南北中低山区乌拉特中旗段。主要危害公路、居民、房屋、农田和矿山采矿设备及人员。重点防治灾害类型为泥石流、崩塌。
　　2.次重点防治区。主要分布在乌拉特中旗南部，地貌形态属低山丘陵区，地质灾害主要危害公路、居民、房屋、农田和矿山采矿人员及设备。
　　3.一般防治区。主要分布于乌拉特中旗北部、中东部和北部的索伦山一带，地貌形态属低山丘陵区，地质灾害主要危害矿山采矿人员及设备。
　　三、地质灾害重点防范期
　　根据我旗气象情况预报，每年5月—9月为大气降水的主要时段。因此，2023年汛期地质灾害重点防范期为5月1日—9月30日。各苏木镇(中心、公司)和旗直（驻旗）各有关单位要提前做好各方面的准备工作，及时进入重点防范工作状态，认真落实汛期地质灾害防范各项制度，确保安全渡汛，最大限度减少地质灾害造成的损失。
　　四、地质灾害防治措施
　　1.各苏木镇(中心、公司)要全面加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积极落实防治工作责任制，明确主要行政领导负总责、分管领导负具体责任的责任机制。认真组织好地质灾害群测群防工作，建立健全地质灾害群测群防网络体系，将地质灾害隐患点的防灾责任和监测责任落实到具体单位和人员，做到“点点有人管、处处有人抓”，做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工作。对存在突发性地质灾害隐患的地区，要掌握基本情况、提出治理方案并加以落实，加强地质灾害预防知识的宣传教育，提高群众保护环境和对防灾、减灾的意识。
　　2.各苏木镇(中心、公司)要切实加强地质灾害应急管理机构和专业队伍建设，配备必要的交通、通讯等地质灾害应急装备。积极落实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加强应急演练，做好突发地质灾害应急的各项准备工作。一旦发生重大地质灾害灾情，应及时启动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属地苏木镇应迅速采取避让、应急处置措施，及时组织受威胁群众避让，并保障临时避让群众的基本生活条件。各有关部门按照预案的分工，做好相应的应急工作。
　　3.各苏木镇(中心、公司)及旗直（驻旗）各有关单位要认真做好地质灾害隐患排查工作，加强对重点地区和危险点崩塌、泥石流、地面塌陷等地质灾害的监控和预防。加强对地质灾害隐患点监控巡查，重点防御区段的巡视工作，要安排专人进行动态监控，重要时如暴雨、连阴雨要加强巡查，如发现重要异常情况，要及时采取预防措施并急速向上汇报。
　　4.各苏木镇(中心、公司)及旗直（驻旗）各有关单位要认真落实汛期值班制度、险情巡查和灾情速报等各项制度。对重要地质隐患点制定明确的监测预报预警信号、人员财产转移路线和应急抢险措施。
　　自然资源局要联合气象部门，加强地质灾害信息反馈，充分利用电视、电话、手机短信等方式，及时将地质灾害预报信息发送到责任人、群测群防检测员和受害威胁群众。严格实行汛期地质灾害24小时值班制度。一旦发生灾情、险情，在立即处置的同时，迅速上报上级政府及旗直各有关单位。
　　五、继续做好地质灾害防治知识宣传普及工作
　　各苏木镇(中心、公司)及旗直（驻旗）各有关单位要继续做好地质灾害防治的宣传和培训工作，以地球日、防灾减灾日、土地日等为宣传时机，要充分利用电视、报纸、网络等媒体，积极开展地质灾害防治知识宣传活动，不断提高人民群众地质灾害防治知识水平、防灾减灾意识，提高灾害应急和自救互救能力。
